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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和加强化工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包括化工装置设施拆除全过程的安全管理要点。化工装置设施拆除施工及安全管理除

应符合本标准外，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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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对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以下简称“装置设施”）

实施拆除工程的安全管理。

企业单体设备、设施、管道等拆除安全管理，按企业检维修安全管理规定执行，涉及特殊作

业的执行 GB 30871 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仅注日期版本适用于本标准，未注

日期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0871《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319《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 51210《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

GB 5725 《安全网》

GB 50798《石油化工大型设备吊装工程规范》

GB 50194《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34330《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T 50484《石油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GB/T 11651《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Z 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JGJ 147《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 184《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

JGJ 46《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置设施 installations

是指化工企业已建成或部分建成的现有装置设施，主要包括生产装置和设施、储存设施、建

筑物、构筑物等。

3.2

拆除 demolition

是指对已建成或部分建成的现有装置设施进行拆除的工程或项目，分为全部拆除或局部拆除，

不含日常检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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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拆除 manual Demolition

施工人员使用小型机械或手持工器具，将拟拆除物拆解、破碎、清除的作业。

3.4

机械拆除 mechanical Demolition

采用机械设备将拟拆除物拆解、破碎、清除的作业。

4 基本要求

4.1 企业与施工方共同实施装置设施拆除工程，履行各自安全职责。

4.1.1 企业负责拟拆除装置设施的安全清理置换作业。

4.1.2 施工方负责装置设施的安全拆除，应按拆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执行。

4.2 企业是拆除工程的安全责任主体，负责拆除工程的安全监督管理、拆除后的装置设施及产生

的危险废弃物（含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处置。拆除的装置设施依法发生产权转移的，经企业与受

让方签订协议，明确各自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4.3 企业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方承揽装置设施拆除工程，并与施工方签订合法合规的安全

管理协议，明确各自权利和职责；企业不应将工程委托给不具备资质和能力的单位或个人。

4.4 企业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单位或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拆除工程实施监督管

理的，监理工作按 GB 50319 执行。

4.5 施工方应承接资质许可范围内的拆除工程，并与企业签订合法合规的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

自权利和职责。

4.6 两个以上施工方在同一区域内施工且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的，应由企业组织（或总承包商组织）

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及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人进行安全

检查与协调。

4.7 在做局部拆除时，企业应做好拟拆除装置设施与在役生产系统之间的有效隔离。

5 准备阶段

5.1 企业应成立拆除工程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监督管理。

5.2 企业应对拟拆除装置设施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装置设施抽净、排空、清洗、吹扫、置换、通风等环节的爆燃、爆炸、中毒、腐蚀、环

境（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等风险；

b） 装置设施清理、置换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殊作业环节的安全风险；

c） 拆除工程涉及的放射源、剧毒化学品、危险废物等的安全风险；

d） 拆除装置设施的处置、装卸、运输等安全风险;

e） 局部拆除时，拆除工程对周边装置影响的风险分析和在运行装置对拆除工程的影响的安

全风险。

5.3 企业应编制拆除工程总体方案、装置设施清理置换方案、危险废物处置方案等，并按规定到

相关部门备案。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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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拆除装置设施概述、主要工艺流程示意图、设备设施明细；

b） 局部拆除工程应包括拟拆除部分与在役系统之间的隔离与风险管控方案；

c） 拆除装置设施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危险特性及清除方式、收集、贮存及最终

去向；

d） 拆除装置设施中有毒有害、易燃易爆以及辐射等物质的检测（检查）；

e） 风险较大的拆除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及相应安全措施；

f） 拆除完毕后，地上管廊、电缆、地下管线、设施等处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g）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环境保护措施等。

5.4 企业应对参与拆除工程的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拆除工程总体要求、拆除范围、质量标准；

b） 拟拆除装置设施清理置换方案、危险废物处置方案；

c） 拟拆除装置设施涉及的危害因素及风险管控措施；

d）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及环境保护措施等。

5.5 施工方应成立拆除工程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5.6 施工方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得到企业认可。

5.7 施工方编制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针对装置、设施、设备、材料等的拆除，分类编制保温、电气电讯、仪表、管道、钢结

构、一般动设备、重大机组、静止设备、建构筑物，以及吊装等拆除的专项施工方案；

b） 针对涉及多工种、长周期、风险大的拆除，如爆破工程、两台及以上吊车共同完成的吊

装工程等，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专家论证合格；

c） 针对施工中可能涉及的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灼烫、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群体事件等风险制定有效的管控措施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d） 属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范畴的拆除工程，将有关资料报送县级以上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5.8 施工方应建立拆除工程安全技术档案，应至少包括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脚手架及防护网

等安全设施检查验收记录，起重机械（吊车）等施工设备检查记录，射线源移交记录，应急救援

及个体防护装备检查验收记录，安全技术交底、问题整改、安全教育培训等记录（影像资料）。

6 清理置换

6.1 作业准备

6.1.1 企业应对清理置换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教育培训，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合格

人员不得进入清理置换现场。

6.1.2 进入清理置换现场人员应按照 GB/T 11651 要求正确配戴与作业环境相符的防护用品。

6.1.3 封盖、封堵拟清理置换装置设施及周边的所有下水井、地漏，防止易燃、易爆、有毒、有

害介质排入雨水系统。

6.1.4 应在现场设置警示标识或围档，无关人员撤离现场。

6.2 清理置换



T/CCSAS 006—2020

4

6.2.1 依据 5.2、5.3 条，对设备、设施及环境进行持续监测，确保作业条件安全可靠。

6.2.2 对设备、管线内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进行抽净、排空、吹扫、置换、通风、检

测。清理过程应确保清理、排空、置换无死角。

6.2.3 对附着在管道、弯头等设备隐蔽处，在拆除过程中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应进行风险

辨识评估，采取必要的清除或保护措施。

6.2.4 采用化学清洗前进行工艺危害分析，防止可能产生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危害人

体及污染环境。

6.2.5 清理置换过程中，同一作业平台或同一受限空间内不得超过 9 人。

6.2.6 清理置换过程中，严禁停用相关消防水、消防器材、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等安全设

施。

6.2.7 清理置换后检测合格的局部设备、设施、管道等，进行有效隔绝，以防物料串入。

6.2.8 清理置换全部完成后，对地面、明沟、地池内的挥发性污染物进行清理、检查，防止地下

系统残留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

6.2.9 清理置换全部完成后，将拟拆除装置设施置于自然通风状态，并确保相关水、电、气、汽、

风等公用工程系统的有效隔绝。

6.2.10 清理置换过程中涉及的盲板抽堵、进入受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动土、断路等特殊

作业，按照 GB 30871 执行。

6.2.11 建立台账，详细记录清理置换作业过程、检测结果等。

6.3 物料处置

6.3.1 及时回收和妥善处置清理置换出的各类危险化学品物料。

6.3.2 不得违规堆存、随意倾倒、私自填埋、任意排放或丢弃危险化学品物料。

6.3.3 确保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处置过程合法合规。

6.3.4 建立台账，详细记录清理出的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的品种、数量、去向等。

6.4 交接

6.4.1 企业完成全部清理置换并确认拟拆除装置设施处于安全状态后，向施工方正式交出。

6.4.2 施工方确认拟拆除装置设施清理置换完毕并处于安全状态后，从企业正式接收。

7 拆除施工

7.1 施工准备

7.1.1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教育培训，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合格人员不得进入拆

除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应持有资格证书。

7.1.2 对拟拆除装置设施的地上、地下、毗邻环境、安全距离以及可能影响施工的设施、树木、

杂物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7.1.3 拆除作业使用的脚手架、安全网，必须由专业人员按专项施工方案搭设，经验收合格后方

可使用。验收标准分别按 GB 51210、GB 5725 执行。

7.1.4 施工区域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安全警示标志；保障消防通道畅通。

7.1.5 施工机械、设备、器具等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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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特殊作业

7.2.1 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断路等特殊作业按照 GB 30871 执行。对于已经建立了

大修装置检修界面交接管理制度，且已有制度有效运行实践的企业，可按照大修装置检修界面交

接管理规定的要求，参照装置大修特殊作业管控要求，办理许可手续。

7.2.2 动土作业除满足 GB 50484 外，还应满足 GB 30871 要求。

7.2.3 吊装作业除满足 GB 50484 外，还应满足 GB 50798 要求。

7.2.4 临时用电作业除满足 GB 50484 外，还应满足 GB 50194 要求。

7.2.5 高处作业按照 GB 50484 执行。

7.2.6 爆破拆除作业应按照 GB 6722 执行。

7.2.7 放射源拆除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执行。

7.3 人工拆除

7.3.1 作业人员应按照 JGJ 184 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7.3.2 人工拆除应从上至下逐层拆除，分段进行，不得垂直交叉作业。

7.3.3 作业人员应在稳固的结构或脚手架上操作，水平构件上严禁人员聚集或集中堆放物料。

7.3.4 拆除作业时，应对作业面的孔洞采取防止坠落的保护措施

7.3.5 人工拆除使用的小型机具严禁超负荷或带故障运行。

7.3.6 人机配合施工时，人员不得与机械在同一作业面同时作业。

7.3.7 人工拆除建筑墙体、烟囱时，严禁采用底部掏掘或推倒的方法。

7.3.8 对管道或容器进行切割作业前，应检查并确认管道或容器内无有毒、可燃气体、爆炸性粉

尘等。

7.3.9 拆除管道或容器过程中，如发现残留物应立即停止作业，保护现场并及时向负责人或安全

管理人员报告，查清其性质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继续作业。

7.4 机械拆除

7.4.1 对拆除部位存在的安全风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后，再进行拆除作业。

7.4.2 拆除作业按自上而下逐层、先外后内顺序进行，禁止数层同时拆除及垂直交叉作业，禁止

由上向下抛掷物件，应采用吊运的方式或顺槽溜放。

7.4.3 主体结构拆除宜先拆除非承重结构及附属设施后，再拆除承重结构，未拆除部分应保持稳

固。

7.4.4 拆除设备设施的栏杆、楼梯、平台等构件，应与设备设施整体拆除进度同步进行，不得先

行拆除。

7.4.5 拆除设备设施的梁或悬挑构件，应架设临时支架及作业平台等设施，禁止梁或悬挑构件直

接坠落。

7.4.6 拆除地下物，应采取保证基坑边坡及周边装置设施的安全稳定措施。

7.4.7 对局部拆除影响结构安全的，应先加固后再拆除。

7.4.8 拆除过程中随时监测判断拆除物的稳定状况，确认作业环境、工器具等变化，并及时调整

安全防护措施。

7.4.9 施工机械设备严禁超载作业或随意扩大使用范围，作业场地应满足安全空间。

7.4.10 当日施工结束或暂停施工，机械设备应停放在满足安全空间的场地，并采取固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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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专项拆除

施工方在拆除作业中涉及多工种、长周期、风险大的专项拆除作业，应严格按照专项拆除方案执

行。

7.6 物资处置

7.6.1 施工方应及时清理、分类存放拆卸的各种构件及物资，使其处于安全稳定状态。

7.6.2 施工方在确定拆除的设备设施满足要求并得到企业确认后，方可将其移出施工现场。

7.7 交接

7.7.1 施工方完成全部拆除施工并确认现场处于安全状态后，向企业正式交回。

7.7.2 企业确认拆除施工全部完成且现场处于安全状态后，从施工方正式接收。

8 危废处置

8.1 企业负责拆除后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

8.2 对属性不明的固体废物按照 GB 34330 鉴别,并根据鉴别结果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8.3 对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等，设置危

险废物识别标志。

8.4 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置，不得违规堆存、随意倾倒及私自填埋。

8.5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不相容

危险废物。

8.6 装置设施拆除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